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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9-172)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9月1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09

月18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6497�

20.7658�

34.3846�

15.0321�

11.7530�

15.2623�

12.4944�

13.4139�

10.7825�

5.7797�

10.4688�

10.4145�

近日，我办接到投资者通过网络咨询海峡（漳州）金融产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相关业务资质问题。

针对有关情况，我办通告如下：目前我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未批准

海峡（漳州）金融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展投资收益权、定向融资计

划等业务，也从未允许其为债权类产品提供“备案” 等相关服务。 因存

在多次蓄意瞒报业务信息、不配合监管等情形，海峡（漳州）金融产权

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已于 2018 年 7 月被责令不得新增业务。

在此，郑重提醒与其发生业务往来的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切实增

强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融资理念。

特此通告。

关于对海峡（漳州）金融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进行风险提示的通告

漳州市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 8 月 23 日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博达”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40,1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1422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保荐

人（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将于2019年9月25日（T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网下发行申购平台实施。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26.89元/股，对应的2018年

摊薄后市盈率为22.99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低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2018年平均静态市盈率， 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汽车制造

业”（分类代码为C3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13.71倍（截至2019年8月30日），存

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19年9月3日、

2019年9月10日和2019年9月17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2019年9月4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2019年9月25日，并推迟刊登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于2019年9月3日举行的

网上路演推迟至2019年9月24日。

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

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26.89元/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2019年9月25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

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9年9月25日（T日），其中，网下申

购时间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初步询价结束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有符

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报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

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报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

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拟申购总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0%。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

将不足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19年9月2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9月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6、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2019年8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网

站（www.sse.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 及“风险

因素” 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

做出投资决策。 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

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书。 上述股

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做出的自愿承诺。

（五）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分后，并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6.89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2.99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2、20.68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六）本次发行价格为26.89元/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价的合理

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汽

车制造业”（分类代码为C36）。截至2019年8月30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

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3.71倍。

基于业务相似性， 发行人与以下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相似度。 以2018年每股收益及

2019年8月30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含当日）计算，可比上市公司2018年市盈率为31.70

倍。 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9年8月30日前20个交易日

均价（含当日）

（元/股）

每股收益（2018年）

（元/股）

2018年静态

市盈率

300304.SZ 云意电气 3.50 0.15 22.59

600699.SH 均胜电子 14.90 1.01 14.70

300432.SZ 富临精工 6.07 -4.67 n.a.

603023.SH 威帝股份 4.30 0.15 28.48

603788.SH 宁波高发 13.11 0.93 14.03

300585.SZ 奥联电子 21.98 0.28 78.87

002920.SZ 德赛西威 23.88 0.76 31.56

平均值 31.70

数据来源：Wind资讯，截至2019年8月30日。注：富临精工因2018年EPS为负数，故本

表格计算平均值时未考虑富临精工。

虽然本次发行价格26.89元/股对应的2018年摊薄后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二级市场

平均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

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

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2014]4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2019年9月3日、2019

年9月10日和2019年9月17日，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七）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资者报

价情况详见2019年9月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八）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于真实

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

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不参与本次发行。

（九）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

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

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

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十）按本次发行价格26.89元/股，发行数量40,100,000股计算，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为107,828.9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596.00万元后，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102,232.90万

元， 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额102,

232.90万元。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

的风险。

（十一）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

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

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十二）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

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十三）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

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2、网下申购后，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5、 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 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

形，责令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

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十四）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

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

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

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

申购的决定。

发行人：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7日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二次）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建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９９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９

］

１５５５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

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申购平

台实施。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５．１４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８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２２．９９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但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土木工程建筑业”（分类代码为

Ｅ４８

）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

８．７２

倍（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

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

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后续发行时间安

排将会递延，提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并

推迟刊登《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

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

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１４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Ｔ

日），

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

果，对所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报价格

上按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同一申报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

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数量，剔除的

拟申购总量不低于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

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１０％

。剔除部分不

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

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

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及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

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

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

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

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 有关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说明

书。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剔除报价最高部

分后，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

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１４

元

／

股，此价格对

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２２．９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２

、

２０．６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

２０１８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

算）。

（六）本次发行价格为

５．１４

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

业为“土木工程建筑业”（分类代码为

Ｅ４８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中证指数有限

公司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８．７２

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含当日）（元

／

股）

每股收益（

２０１８

年）

（元

／

股）

２０１８

年静态市盈率

６００５０２

安徽建工

４．３２ ０．４６ ９．３９

０００４９８

山东路桥

４．８０ ０．５９ ８．１４

６００８５３

龙建股份

３．３１ ０．２４ １３．７９

６００９３９

重庆建工

４．７３ ０．２０ ２３．６５

６０００３９

四川路桥

３．３６ ０．３２ １０．５０

００２６２８

成都路桥

４．７５ ０．０３ １５８．３３

６０３８４３

正平股份

５．４４ ０．１７ ３２．００

００２３０７

北新路桥

６．０７ ０．０６ １０１．１７

００２９４１

新疆交建

２３．２２ ０．６０ ３８．７０

平均值

４３．９６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

虽然本次发行价格

５．１４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８

年摊薄后市盈率低于可比公司

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但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

均静态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

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 《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后续发行时间安排将会递延， 提请投资者关

注。

（七）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

投资者报价情况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八）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

基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

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

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

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建议

不参与本次发行。

（九）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

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

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十）按本次发行价格

５．１４

元

／

股，发行数量

４

，

９９０

万股计算，预计募集资金

总额为

２５

，

６４８．６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５

，

２１１．２３

万元后，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０

，

４３７．３７

万元， 不超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拟使用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额

２０

，

４３７．３７

万元。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

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十一）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

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

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

效申购。

（十二）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上交所批准后，方能在上交所公开挂牌交

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

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十三）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２

、网下申购后，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４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

行；

５

、证监会对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

在异常情形，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

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

行。

（十四）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

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

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

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 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券

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理性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根据自身经济

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决

定。

发行人：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瞳光学”、“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８５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９

］

１５８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

的股票简称为“宇瞳光学”，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７９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

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１８．１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５８

万股，

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７１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

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４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８５．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７２．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５

，

６７１

，

７２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６６

，

１９８

，

５４４．１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０

，

２７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９１２

，

９７５．８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８５６

，

０１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１

，

８６５

，

３０５．０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

，

９８１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５

，

９７４．９６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量

（股）

应缴金额

（元）

１

钱京 钱京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２

邢文飚 邢文飚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３

张旭 张旭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４

葛航 葛航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５

吴元皓 吴元皓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６

凌斌 凌斌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７

珠海安赐共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有

限合伙）—安赐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珠海安赐共创投资基金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２８３ ５

，

１３９．２８

合计

１

，

９８１ ３５

，

９７４．９６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５２

，

２５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９４８

，

９５０．８０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８％

。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６２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５９３

联系邮箱：

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９

］

１６５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根据《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主持了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２１６

末“

５

”位数：

４８２５１ ６８２５１ ８８２５１ ０８２５１ ２８２５１ ９０９４８

末“

６

”位数：

４６１２７０ ７１１２７０ ９６１２７０ ２１１２７０

末“

７

”位数：

８３０７４１６ ３３０７４１６ ４８１２３７７

末“

８

”位数

９５９６３８７３ １５９６３８７３ ３５９６３８７３ ５５９６３８７３ ７５９６３８７３ ５９５９８９９８ ０９５９８９９８

末“

９

”位数

１０７１４０２６８ ００４９３４５２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

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相关规定，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公告

的《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

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２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发行人：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上市申请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６５６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

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８,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１０．００％

。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２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５,４４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３６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

。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

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

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7

日


